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课题申报须知

一、申报条件
1.申报单位应为中国大陆境内注册的高等学校、企业等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有较好的科技研发能力、学术研究水平或有关项目经验。
2.鼓励校企联合申报，联合申报需明确牵头单位，且牵头单位、参与单位均应诚信状况良好，无违法、失信、重大经济纠纷等不良记录。
3.课题负责人应具有独立开展研究和组织开展研究的能力，能够承担实质性研究工作，各课题组成员一般不少于3人。
二、评审及立项
申报截止后，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将组织专家对申报材料进行评审，评审通过后予以立项。立项通过的单位应按计划推进研究工作，形成研究成果，并按要求参加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组织的专家评审验收。
三、有关要求
（一）课题负责人应在项目执行期间组织课题组成员按期完成研究任务，结项成果原则上应与预期成果一致，不得低于相应要求。
（二）课题成果应为不少于1万字的研究报告。按照中办国办《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》规定，需确保没有任何知识产权争议，不得有违背科研诚信要求的行为。凡存在弄虚作假、抄袭剽窃等行为的，一经发现查实，取消申报资格，对已立项的项目予以撤项。
（三）研究时间为自课题申报通过之日起至2026年9月31日。各课题组应在截止日期前完成全部研究工作，提交研究成果。
四、咨询电话
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 张玉良 13810072433


